
    

    

   

河南省医疗保障局文件

豫医保 〔2023〕5号

河南省医疗保障局

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

统筹管理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医疗保障局,航空港区组织人社局,局属

各单位:

为稳妥推进我省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,根据 《国

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

管理的通知》 (医保办发 〔2023〕4号)等文件精神,现就我省

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严格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条件

各统筹地区医保部门要优化申请条件、完善服务流程,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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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自愿申请开通门诊统筹服务,为参保人

员提供用药保障。申请开通门诊统筹服务的定点零售药店应当符

合医保部门规定的医保药品管理、财务管理、人员管理、信息管

理以及医保费用结算等方面的要求。

(一)取得统筹地区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资格,严格遵守 《零

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各项规定,两年内无中止医

保协议等情形;

(二)完成视频监控系统建设,实现对购药、处方审核、配

药等服务过程的全流程视频监控,准确掌握参保人员就诊信息和

定点零售药店服务行为;

(三)信息系统功能完善,并以医保专网方式接入国家统一

医保信息平台,能够开展门诊统筹联网直接结算;能够真实、全

面、准确、实时上传医保费用支出明细和 “进销存”数据等信

息;

(四)按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,开展药品分类分区管

理,并对所售药品设立明确的医保用药标识;经营非药品应当设

置专区,与药品区域明显隔离,并有醒目标志;

(五)所在统筹地区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完善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支付和价格政策

(一)参保人员凭定点医疗机构处方在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

店购买医保目录内药品发生的费用可由统筹基金按规定支付,执

行与开具处方定点医疗机构相同的起付标准、支付比例和最高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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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限额等医保待遇政策。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配送服务

费用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

(二)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要按照公平、合理、诚实信用

和质价相符的原则制定价格,遵守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药品价格政

策。协议期内谈判药品、竞价药品、医保支付标准试点药品,执

行国家和我省统一制定的医保支付标准。

(三)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可通过河南省医药采购平台

(以下简称药采平台)采购药品,可参与国家、省 (含省级联盟)

集中带量采购,并分别参考药采平台价格和中选价格销售药品。

三、加强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管理

(一)各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要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

零售药店开展本单位结算系统接口改造,依托国家统一的医保信

息平台,加快医保电子处方中心落地应用,实现定点医疗机构电

子处方顺畅流转到定点零售药店。各定点医疗机构应开设简易便

民门诊,为参保群众就医购药提供便利。

(二)各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要重点围绕医保支付、药品

价格、待遇报销及药品配送等内容与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协商

谈判,及时签订补充协议,进一步加强医保定点协议管理。

(三)各统筹地区要加强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医师管理,严查

超执业范围开具处方,从源头杜绝违规开具药品问题;定点零售

药店门诊统筹发生费用要单独记账,单独管理,严禁串换药品,

严禁伪造药品虚假进价票据等违规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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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各统筹地区要充分利用大数据、信息化手段做好门诊

统筹定点零售药店药品配备、使用和基金支付等情况的统计和分

析,全面准确开展运行监测,深入分析,科学研判,及时解决遇

到的问题,确保运行平稳。

(五)对于违反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门诊统筹定点零

售药店,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;对于违反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的,

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处理;对违反 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

例》的,由医保行政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政治站位。各统筹地区医保部门要坚决贯彻党中

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

的决策部署,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,加强组织领导,压实工作责

任,确保国家利民、惠民、便民政策落地落细落实。

(二)积极稳妥推进。各统筹地区要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,

依法依规、公平公正遴选,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

统筹管理,“应纳尽纳”,可优先纳入门诊慢性病、“双通道”、参

加集中带量采购等定点零售药店。加快定点零售药店开通进度,

扩大覆盖范围,建立完善退出机制,实现 “有进有出”动态管

理。各统筹地区推进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工作方案要

报省医保局备案。

(三)做好宣传引导。各统筹地区要做好宣传引导和政策解

读,积极回应社会关切,营造良好社会氛围,加强对定点医药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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